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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关于 2024 届本科毕业设计展览、评优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中心：

为充分展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以下简称“建筑学院”）2024 届本科毕业设计优秀成

果，提高毕业设计展览品质，根据学校毕业设计评优安排，建筑学院定于第 15 周周四-第 16

周周三（6月 6日-6 月 12 日）开展 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 2024 届本科毕业设计展览、评优

工作。现下发《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关于 2024 届本科毕业设计展览、评优工作的通知》，请

各系、部、中心遵照执行。

一、毕业设计展览、评优组织机构

1. 毕业设计展览工作小组

组 长：刘烨

组 员：欧阳文 李春青 王韬 李勤 魏菲宇 齐莹 滕学荣 马英 荣玥芳 傅凡 朱宁克 贾

园 贾梦圆 韩风

职 责：毕业设计展览工作小组负责设计、布置本次展览，原则上由分管本科教学系主任、

副系主任统筹，毕设负责人负责，各系部确定展览布置实际操作方案，并报备学院留存，毕业

设计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贴图、布置模型。

2. 毕业设计评优工作小组

组 长：刘烨

组 员：欧阳文 李春青 王韬 李勤 魏菲宇 齐莹 滕学荣 贾园 贾梦圆 韩风

秘 书：孙萌 刘刚茸 王宇石

职 责：由各专业负责人、系主任统筹校外专家推选，并审定参与毕业设计评优的学生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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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设计评优委员会

主 席：胡越

委 员：各专业推选校外专家，要求至少 3名校外专家，需为其他高校或相关行业重要专

家。

职 责：参与院级、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评选，确定建筑学院最终上报学校 2024 届本科优

秀院级、校级毕业设计名单。

二、毕业设计展览、评优时间安排

日 期 周 数 工作内容

5月 31 日 第 14 周周五
系部提交毕业设计展览初步设计方案和拟参展人数；提交评优

优评审的专家名单及各系部评优活动议程

6月 2日 第 14 周周日

全体参加毕业设计的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查重工作，且所上传设

计需由指导教师审核通过，该版本将作为 15 周校内抽检的版

本开展校内抽检工作

6月 6日 第 15 周周四
系部推选拟参加毕业设计展览、评优的学生名单、课程题目、

图纸数量

6月 7日 第 15 周周五

当天下班前参展学生向本科教学办公室提交本人手写签字的

《创见性声明》《本科毕业设计声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本科毕业设计附加声明》；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布展

6月 9日 第 15 周周日 学院检查布展情况

6月 11 日 第 16 周周二
毕业设计展览开幕；校外专家评选院级、校级优秀毕业设计，

当天下班前需向学院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提交结果

6月 12 日 第 16 周周三 学院上报学校 2024 年建筑学院本科毕业设计院优、校优名单

6月 11 日-

6 月 30 日

第 16 周周二-

第 18 周周日
校内、校外人员参观毕业设计展览

三、毕业设计展览、评优地点

北京建筑大学西城校区建筑馆地下一层、地面一层、地面二层。（展览详细布置图在布展

前下发）

四、参加毕业设计展览、评优的资格标准

各系部参加毕业设计展览、评优的参选学生分别不高于各系部参与毕业设计总人数的 30%，

名单由各毕业设计答辩小组推荐、各系部审定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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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毕业设计展览和评优的毕业设计作品需通过学校查重以及校内抽检要求，参与评优的

学生需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在学院规定时间完成布展，未在规定时间完成布展无法参与评优。

学院院级优秀、校级优秀毕业设计名额以学校 2024 年优秀毕业设计名额下发为准。

五、展览成果要求

1. 图纸

（1） A0 设计图纸为每个学生用于“ 毕业展览 ”要提交的最终成果。 图纸内容及呈现

形式与毕业答辩图纸成果要求一致。

（2） 图幅 A0，总数不少于 4 张（含 4 张，计算机排版打印。不装裱展板、不加装封

边条。）横竖构图不限。

2. 模型

（1） 课题任务书中要求设计模型的学生，毕业展览时要进行模型展示。

（2） 毕业展览结束后优秀毕业设计的模型，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提交至相关实验室或

教师工作室留存，其他学生的模型由设计者自行处理。

3. 其他要求

参与毕业设计展览的学生，需在 6月 7日下班前向本科教学办公室提供本人手写签字的

《创见性声明》《本科毕业设计声明》以及《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本科毕业设计附加声明》。

六、评优工作办法

1. 参加评优的学生应保证本人全部图纸在展览中以 A0 尺寸打印，并根据学院要求提交模

型及其他成果，由指导教师、所在系部毕业设计负责人及系部同意推荐后，参加毕业设计优秀

作品评选。

2. 参加评优的学生需在校外专家评选优秀毕业设计时，在作品旁讲解自己的设计，评优

委员会委员贴票选择，如出现两名及以上同学同票情况，根据需要进行同票合议。

附件 1：《创见性声明》

附件 2：《本科毕业设计声明》

附件 3：《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本科毕业设计附加声明》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24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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